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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取证





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





制作处罚决定书





送   达





执    行





结   案





以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控告、检举及执法人员发现的、上级行政机关交办的为立案依据。





须有２人以上持证执法人员：（１）询问当事人；（２）检查、现场勘察，收集证据；（３）制作笔录和调查终结报告；（４）向主要领导报告。





立　　案





详细载明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告知当事人陈述、申辩权，符合听证的告知听证权力。





载明当事人基本情况、违法事实及立案依据，由部门领导签字，送法制部门审核，最后由法定代表人签发。





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公告送达或留置送达、直接送达，并办理送达手续。７日内完成。





由当事人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，当事人拒不执行的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

写出结案报告，将相关办案资料立卷归档。








